
108年度南投縣身心障礙教保員及訓練員班課程報名 

 

一、依據：衛福部社家署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訓練課程--教保員及訓練員班課 

     程修訂辦理。 

二、培訓單位：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以下簡稱本院）  

聯絡地址：南投市軍功里順溪北路一段 8號 

聯絡電話： 049-2247112    聯絡人 ：李筑茹社工員 

傳真電話： 049-2246276 電子郵箱 ：dann.nantou@gmail.com 

三、 報名 方式及 作業時程 

(一)報名截止時間： 108年 9月 6日(星期五)17：00時截止 （請提 早報名）。 早報名）。 

(二)報名方式：請 報名方式：請 報名方式：請 一律 填寫 「教保員初級班報名表 」， 並

將報名文件資料檢附齊全， 並將報名文件資料檢附齊全以下列報名方式 (擇

一 )進行報名，待資格審查通過後 ，將通知是否錄取。 

1.電子郵箱 ：dann.nantou@gmail.com，主旨請註明 「教保員初級班教育訓練 +姓名」 

(如： 教保員初級 班報名 王大明 )，發信後 ，請於週一至五上班時間 請於週一至五上班

時間 (08:00-12:00， 13:30-17:30)致電確認。 

2. 傳真：049-2246276，請註明「李筑茹社工收」，並於傳真後，致電確認。  

3. 掛號郵寄： 540南投市軍功里順溪北路一段 8號  李筑茹社工收 。 

(三)報名資格審查通過知 

收到學員報名資料後 一週 內(上班日 )，本院將以電子郵件與 電話通知資格 

審查結果，並請參訓學員經通知錄取後，將參訓聲明書正本於一週內 ，掛號 寄 

送至本院存查 (寄件地:南投市軍功里順溪北路一段 8號 )。 

(四)錄取 公告 

1. 預計 108年 9月 11日(星期 三)於本院官 網公告錄取名單。 

2. 經公告後，本院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錄取通知至學員 。 

3. 報名截止後 二週內 ，以公文 函知各 派訓單位 。               

＊因名額有限，額滿報名時即提早截止＊ 

四、報名檢附之文件 

(一)報名表：可自本院官網 下載 電子檔填寫，並以正楷書寫清晰、字體加 



粗黑，蓋章處亦請加深顏色，避免傳真後無法顯明 。 

五、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六、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 
    電話：049-2247112/2246258  傳真：049-2246276   

地址：540 南投縣南投市軍功里順溪北路一段 8號 

    E-MAIL：dann.nantou@gmail.com   聯絡人：李筑茹社工員 

七、課程內容：詳見課程表 

八、參訓資格： 

資格 證明資料 

現職人員 1.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明影本。 

2.在職證明影本(載明參訓學員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從事教保工作年資記錄或另

出具證明文件。)  

非現職人

員 

1.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明影本。 

*若有曾從事教保工作年資記錄，亦請註明或出具證明文件。 

 

九、費用說明： 

（一）交通費及實習期間之膳食費：請學員自行負擔或是派訓單位負擔。 

 (二) 課程費用：無需繳費，由南投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 

                (課程期間的餐食費亦由南投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補助) 

（二）保證金： 

1. 請於報到當日繳交保證金 5,000 元，受訓結束且無下述情事發生者將 

   全數退還。 

2. 曠課及請假時數累計達訓練總時數十分之一以上者(即 8小時以上)， 

   培訓單位應予退訓，並依參訓契約書規定繳納該課程班級之每人平均 

   成本費用(以課程上限人數 30人作說明)： 

   266,658（培訓總經費）÷30（人數）＝8,889（每人平均成本） 

◎ 本賠償費用之規定係參照衛生福利部規定，故派訓單位應主動向學員 

   追討，並於該學員退訓後兩週內交給本院，由本院於核銷時一併繳回 

   南投縣政府；派訓單位如未主動向學員追討，致使費用有拖欠情事， 

   則該筆費用由薦送單位負責賠償。 

十、訓練地點：南投縣南投市軍功里順溪北路一段 8號，會議室 



（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 

十一、報名繳交資料(以郵寄或傳真)： 

      報名表、單位投保證明、畢業證書影本、參訓聲明書。 

      (以上資料缺一不可，單位投保證明可至勞工保險局免費辦理) 

十二、參訓學員之義務 

  接受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薦派參加培訓人員於期滿後並於身障領域服務至少二年。為避

免引起爭議，培訓實施前請原服務單位與參訓學員簽訂身心障 

  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契約書，其契約書內容由各機構自訂。 

十三、報名學員一經錄取，務必報到參訓，以免浪費培訓名額。 

  若派訓單位於開訓前即得知被錄取學員無法報到參訓，應最遲於開訓前 

  一週通知本會，空缺出之名額由候補名單中之候補人員依序遞補，原派 

  訓單位不得要求更換參訓人員。 

十四、參訓學員除重大事故外，不得中途退訓。 

參訓學員若於受訓中途離職，自離職起，該員即喪失受訓資格。 

如有上述情事，派訓單位須主動向該學員收取平均培訓費用，於一週內通知本會，該

費用本院將於培訓結束時，依規定繳回南投縣政府。 

十五、其他注意事項： 

      為維持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請各薦送單位考量受訓期間內部人員工作 

      之調配。 

 


